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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
案)》納入大會議程後，香港的亂港分子、「港獨」分子
陣腳大亂，慌張起來。急急忙忙跳出來，胡扯什麼「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已死。

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國兩制」、香港穩定繁榮行穩致遠的
壓倉石。持續一年修訂《逃犯條例》風波，引發的社會動盪和暴亂事件背
後，是以美國為首的境外敵對勢力，與境內亂港勢力合流，鼓吹「港獨」、
自決，將香港變成反中亂港基地，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央政權的橋頭堡。
「一國」不存，「兩制」何在？中央主動出手，只是撥亂反正，不容在

中國國土之內，出現國家安全「無王管」的地方，避免香港成為滋養分離
主義癌細胞基地。
環顧全世界主權國家，誰沒有國家安全法？亂港派視美國為馬首是瞻，

睜開你們雙眼，看看美國有多少條國家安全法？在美國，觸犯叛國罪最高
刑期是死刑。
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當下連最基本的國家安全法一條也沒有。亂港分

子跳出來反對全國人大就港區國家安全立法，完全是雙重標準，他們迴避
美國多如牛毛的國家安全法，反過來反對人大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這
充分暴露出亂港分子，為了將香港變成反共反華基地，不惜將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綑綁在他們政治訴求的戰車之上。
全國人大關於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消息傳出後，亂港分子以法例將對

香港經濟構成嚴重威脅，甚至與美國聯手在經濟問題上施壓。現實是，持
續一年的暴亂事件發生以來，香港經濟正常嗎？香港人的收入增加了嗎？

儘管美國等西方國家企圖以經濟手段，迫使國家安全法無法落實。我們
必須清楚看到，沒有穩定的政局，經濟不可能健康發展，人民不可能安居
樂業。東歐及北非「顏色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沒有穩定的政局，經
濟絕不可能持續發展，人民生活只會每況愈下。

更重要一點，法律只會制約所有企圖犯法的人，所有認同香港是中國
一部分，贊同「一國兩制」的人，從來不會企圖或意圖觸犯國家安全
法，根本無懼國家安全法在港落實和執行。有人不斷製造輿論，反對國
家安全法在港實施，根本原因是他們企圖將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將香
港變成反中亂港基地，因此堅決反對在港訂立、實施制約他們反中亂港
行為的法律。
香港維持長期繁榮，必須有穩定政局，長期動亂只會對香港帶來更深傷

害。國家安全法在港實施，是維持香港政局穩定的基石。

國安立法如尚方寶劍
中央主動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引起了香港以及海外的高度關注。今年「兩會」最大

亮點，就是全國人大將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

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議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結合香

港特區具體情況，制定相關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區公佈實施，以彌補基本法第23條未能如

期立法的漏洞。

周春玲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高升基金董事

一如所料，社會意見兩極分明，以美國為代表的
外國政客，更是色厲內荏地反對我國立法，赤裸裸
地干預香港事務。這正說明，全國人大通過制定香
港特區國安法的決定，對於維護國家安全和核心利
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緩，必須頂着任何壓
力堅決推進。

暴亂四大關鍵轉捩點不容忽略
凡目睹了去年香港大半年的暴亂造成的動盪場

景，不管你持任何立場，無論你是「藍絲」還是
「黃絲」，留在每個香港人心裡的印記，都不會
輕輕抹去。其震盪不但衝擊了人們的經濟生活，
在政治上的衝擊，需要我們重新反思，香港的
「高度自治」應如何保證「一國兩制」不變形、
不走樣。
1、不妨先回顧一下香港暴亂的過程，去年其中有

幾個比較關鍵的轉捩點不容忽略：
6月9日香港第一次爆發大遊行，口號是「反送

中」，這是運動的開始點，雖然人數眾多，但仍以
遊行、集會方式表達意見。6月12日在香港立法

會大樓外發生一場暴亂，不滿修訂《逃犯條例》的
示威者在港島金鐘周邊區域阻佔道路，聚眾滋事，
暴力衝擊警方防線，造成多人受傷。這是運動的第
一個轉捩點，出現暴力行為。

7月1日清晨，大批亂港暴徒包圍立法會大樓，並
迅速將事態加劇，用鐵支、鐵箱車，破壞立法會大
樓的玻璃外牆，用一些帶有毒性的化學粉末、不明
液體等攻擊警員並導致多名警員負傷。當天晚上暴
徒們強行闖入立法會大樓，損毀區徽，連日本的一
家媒體都看不下去，將這些所謂的示威者稱為「暴
徒」。領頭的香港大學學生梁繼平在衝入立法會
後，宣讀了「香港獨立宣言」，隨即當天飛往台
灣，並輾轉到了美國華盛頓大學讀博士，從而逃避
法律責任。
這是第二個轉捩點，行動升級以打砸特區建制機

構為目標，並首次向社會公開發表「港獨」宣言，
這不但是「反修例」轉向推動香港「獨立」的一次
分水嶺，也是把半遮半掩的「港獨」面具徹底拋
棄。
7月及後一段時期，他們將暴力行動推向了社區，

每逢周未就在各大商場、警署所在地、主要商業街
道以及地鐵，圍攻警員、「私了」市民。部分示威
者聚集在香港國際機場，圍毆內地遊客；在中環國
際金融中心及主要商圈等地，燒砸中資銀行；圍堵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向大樓門口懸掛
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將公營機構的國旗降下踐
踏，撕裂後丟落大海。
這是第三個轉捩點，他們用暴力「攬炒」香港的

政治安全、金融安全和航空安全，公開宣稱與中央
和特區政府同歸於盡。
事態發展到11月12日，暴徒搶佔了香港中文大

學、理工大學，把大學當成製彈工廠，刀光火影與
警方對峙了三天，最終被制服結束了暴動。
這是第四個轉捩點，它標示香港出現了帶有恐

怖主義特點的暴動。

維護國安防止香港成顛覆基地
2、面對這種步步升級的態勢，中央可以袖手旁觀

嗎？
或許很多人忘了，更多人是不知道，1989年當基

本法起草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有部分香港人借當年
的政治風波，發起激烈行動反對中央政府，要求大
幅修改基本法「中央與特區關係」條款，增加「兩
制」方面內容，以抗衡中央對香港的影響。而中央
也敏銳地看到這股思潮，立即警覺要防止香港成為
顛覆基地。
由此，在基本法23條定稿前加上「禁止顛覆中央

政府」的字眼，預見性地築起一道國家安全屏障。
實事求是地講，起草基本法時國家還未制定《國家
安全法》，這方面的法律體系尚未健全。還有，當
時北京授權香港特區對23條自行立法，一是考慮到
香港有部分這類法律可以繼續沿用，二是信任愛國
愛港的香港人能承擔起這一憲制責任。
而現實是，過去這20來年，特區有法不用，新法

不立，司法避重就輕，加上反對派千方百計阻撓，
導致香港在維護國安方面，出現「無掩雞籠」的狀
態。早在1984年鄧小平先生曾有預言，有人要把香
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國家的基地，
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這一歷史警言，在今天
應驗了。

連日來，香港國安立法成為傳媒評論和
街坊交流最集中的話題。筆者習慣把香港
比作一台電腦，現狀是不斷死機、經常卡
頓，存在不少病毒，需要「殺毒」，並安裝
「防火牆」。在「23條立法」遲遲未能完成
的情況下，中央出手救香港既是迫不得已，
也是勢在必行，更是權力和責任所繫。
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是世界各國慣例、

國際社會共識。對於香港而言， 「一國兩
制」和香港繁榮穩定是我們的最大公約
數，通過立法嚴懲為害香港的極少數，符
合香港長遠和根本利益，可謂大快人心、
正當其時。筆者留意到，全國人大副委員
長王晨在講到涉港決定草案時，人民大會
堂三次掌聲雷動，這真正體現了國家立場
和人民意志的統一，令廣大愛國愛港人士
無不感到振奮和欣慰。
香港回歸祖國已23年，按照「50年不

變」的邏輯，現在已進入中期、接近中
點。香港自回歸之日起，已經納入國家治
理體系，涉港國家安全問題必須覆蓋大部
分時段，難道需要等到回歸48年、49年的

時候才立法。令人憂心忡忡的是，近年
來，香港社會出現了種種亂象：有反對派
乞求外國干預，甚至向外國組織提供選民
資料；有分裂勢力公然鼓吹「港獨」，在
集會遊行中舉英美國旗；有本土恐怖主義
萌發的苗頭，多次出現極端惡劣案件。因
此，中央出手可謂是必要之舉，而且十分
迫切，非常及時。
正如韓正副總理強調的，從國家層面進

行香港國安立法，針對的是搞「港獨」、
「黑暴」等極少數人，而維護的是絕大多
數香港同胞、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基本權利、自由和切身利益。只有守住了
安全底線，才能維護安定團結、社會穩
定，令整個社會形成共識，有條件解決經
濟、民生等領域的深層次問題。
目前，社會上有很多謬論，比如：擔心

影響與外國朋友食飯，憂慮日本旅行回來
被捉，等等。對此，筆者認為十分荒誕，
港人大可不必為之擔心。法律賦予市民的
權利和自由不受影響，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也不會因立法而失去。正常的國際經貿、

學術交流、出國旅行完全沒
有問題，運用社交媒體、進
行集會遊行、討論時事問題，甚至批評政
府和官員，也不會受到影響。
香港現在出現的情況，是回歸以來最嚴

峻、最複雜的局面。在國際大環境中，不
時被某些國家作為棋子，把香港變成反中
「橋頭堡」、暴亂「大本營」、「顏色革
命」「輸出地」。在本地小氣候中，出現
政治攬炒、經濟攬炒和黑暴攬炒，真正受
害的是本港市民，特別是基層群眾。最直
接的後果是經濟不景氣，導致失業率高
企，很多市民手停口停，進而導致社會不
穩定。這真的是「仇者快、親者痛」。
也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新年賀詞

上說的，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
居樂業的家園。事實上，中央和內地真誠
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榮穩定
是我們自己的心願，也是內地人民的期
盼。站在這個分水嶺上，以一年為尺度看
香港，我們難免有困惑憂傷，但以十年為
尺度，我們可以充滿信心。

國安立法為香港裝上「防火牆」
李國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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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達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
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的決定（草案）》，在國際上引發強烈關注。很顯
然，這是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賦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針對
香港國家安全問題的重大立法行動，將根本解決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法律工具不足的情況，將強力遏制反對派與外部
勢力勾結、利用香港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動，開闢香港形勢的新局面。

《草案》令本會成員非常的振奮，本會全力支持，國安立法亦符合香港
每一個人的核心利益。我們全力支持國安立法，強力防範、制止和懲治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活動等罪行。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發展和長期穩定的前提和保證。我們認為，

香港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顯著風險來源，因此要出台相關法律堵塞漏洞，
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有力法律保障，
是及時堵塞國家安全漏洞的做法，這也是全國人大的權責所在。

香港反對派長期與外部勢力合謀，對中國進行分裂、顛覆、滲透和破壞
工作。去年6月起的反修例事件，導致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遭受極大衝
擊，破壞香港安定繁榮，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危害國家安
全。事件反映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勾結，是典型的「顏色革命」，企
圖顛覆特區政權，將香港變成反中亂港基地。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可以根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形勢和需要，根據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出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同時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
並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實施。建立起國
家安全的這道屏障，香港的特別行政區地位將更加鞏固，其獨特政治制度
將得到更加正常的維護，而不會被國際風雲劫持，香港內部的一些政治野
心家也將更難毒化香港的氛圍，而香港廣大民衆的根本利益，將因國安立
法而得到有效維護和保障。
我們相信，「港獨」分子、分裂分子和組織，以及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

人，在香港只佔極少數，一般市民無須恐慌，市民的自由受法例保障，可
免於黑暴的恐懼。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實施後，香港的「兩制」優勢將得到
更好發揮，東方之珠將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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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錦欽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主席

正在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將審議《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草案）》，我認為，這是為了維護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長治久安，為了保護絕大多數港
人的福祉；這個決定不僅對香港社會的長遠
發展具有絕對的正面重大意義，對台灣目前
的執政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
香港激進反對派從去年6月以來肆無忌憚

地推動「港獨」，意圖配合外國反華勢力
及某些境外勢力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是此
「決定」的關鍵誘因。這個「決定」並非
以往所講的基於香港基本法23條由香港
「自行立法」，而是根據中國《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的賦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直接就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實施立法。
對於全國人大這個「決定」，我認為需

要認真思考其為何以這種方式推出？以及
對台灣當局有何警示？
首先，外國反華勢力及某些境外勢力極

力慫恿與直接支持的香港激進反對派，從
去年以來採取暴力持續不斷的手段「攬
炒」香港，不僅直接造成了政治動盪，也

給香港經濟運行與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的
負面影響。
其次，「港獨」分子從偷偷摸摸到明目

張膽，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家安全。由於沒
有得到即時制止，「港獨」分子給香港社
會起到了惡劣的示範作用，變相誘導了一
些年輕人接受分裂國家的理念，在這些人
的心中播下了邪惡的種子，給他們的未來
發展造成了嚴重障礙。
第三，激進反對派食髓知味，並得到了

境外反華勢力的激勵與鼓動，逐步產生了
控制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邪念。從反
對派全面動員並奪取大多數區議會議席之
後的表現看，這種意圖已經非常明顯。

必須明確的是，港區國安法立法完全是
因為外國反華勢力及某些境外勢力與香港
激進反對派聯手將原本應該由香港特區根
據基本法23條自行就國家安全問題立法的
主動性，白白浪費了。這是香港社會的不
智與悲哀，這種「不智」需要香港社會認
真反思，這種「悲哀」則完全是代表了外
國反華勢力及某些境外勢力意圖遏制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香港激進反對派，他們必

須負上全責。
作為一名長期推動兩岸和

平統一的愛國者，筆者不禁聯想到台灣當
局這幾年來在「台獨」問題上的危險操
作。可以說，台灣當局這些年朝着「台
獨」的懸崖一路狂奔。從蔡英文前幾天的
「就職演說」可見，不但隻字不提作為兩岸
和平發展最重要基礎的「九二共識」，更
「即將成立修憲委員會」，為進一步實現
「台獨」埋下重大隱患。「台獨」分子多年
來通過法律、教育、破壞兩岸交流等方式，
力圖徹底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不僅不對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提供助力，反而積
極主動地作為外國反華勢力的馬前卒。對中
國大陸來說，「台獨」造成的這種危險狀態
與趨勢，也已經到了中央不得不強力介入的
時候。
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涉及台灣

問題時的表述有一個重大的變化，那就是
已經把「和平統一」的「和平」兩個字抹
去了。對那些沉溺於「台獨」美夢的「台
獨工作者」來說，還不應該迅即警醒麼？
真的想要將2,300萬台灣民眾推向戰火麼？

港區國安法立法與遏止「台獨」
蘇長安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理事長

全國人大會議列出「建立健全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議
程，授權人大常委會訂立港區國安法，是
針對香港當前困境採取的補漏措施，補充
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體制上的不足。只有
這樣，才能有利於特區的長遠發展。

在新冠疫情之下，國家經濟面臨很大不
確定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的政府工
作報告重點放在就業、經濟發展、維持穩
定的社會和安全的金融體系，沒有列出明
確的GDP增長目標。同時，總理十分關切

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破壞性，但在習近平
總書記日以繼夜的親自領導指揮下，在黨
中央的堅定領導指揮下取得了重大的戰略
成果，為什麼說成果不說勝利呢？因為疫
情還未被完全消滅，我們還要繼續防疫抗
疫，這是在當前情勢下的務實做法。

今次香港問題在全國兩會得到的關注度是
過去少見的，總理的工作報告還特別指出將
港區國安立法提到國家層面立法是為建立健
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我覺得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成立執行機

關，這樣就能避免警察抓
人、法官放人的機制弊病，
切實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確保
香港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專注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同時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
持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這一切舉措都
是為了「一國兩制」的實施不變形不走樣。
相信在維護國安得到保障後，香港將可進一
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大潮，讓香港人對
未來增強希望和信心，香港市民人心回歸指
日可待，東方明珠將再發光發亮。

完善國安法制才能發展香港
黃華康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